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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8日 （星期一） 16:00-17: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主题：佳都科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1日（星期一）至05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pcitech.com进行提问，邮件主题请注明：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问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04月30日发布了公司2026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公司计划于

2026年05月18日（星期一）16:00-17: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8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执行总裁：陈娇女士

财务总监：莫绣春女士

董事会秘书：周哲斯先生

独立董事：刘娥平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18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1日（星期一）至05月15日（星期五）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pcitech.com向公司提问，邮件主题请注明：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

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0-85550260

邮箱：ir@pci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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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召开公司2025年

度、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2日 （星期二）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主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暨召开公司2025年度、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网站：“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s://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571-86676198

邮 箱：inquiry@eastc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查看本次活动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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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

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2026年5月8

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 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白银316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94人，代表股份947,768,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57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25,213,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77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90人，代表股份22,555,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91人，代表股份153,389,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30,833,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90人，代表股份22,555,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99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

士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所表决提

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1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次股东会

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184,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8%；反对1,0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弃权

50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804,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670%；反对1,0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36%；弃权505,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138,3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0%；反对1,09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

532,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75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371%；反对1,09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55%；弃权532,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153,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6%；反对1,0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弃权

532,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774,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472%；反对1,0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55%；弃权532,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956,8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反对1,2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9%；弃权

533,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77,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187%；反对1,2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34%；弃权533,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996,5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0%；反对1,2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

528,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616,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446%；反对1,2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109%；弃权528,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850,5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6%；反对1,40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弃权

51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470,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494%；反对1,40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129%；弃权51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7,062,7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4%；反对10,1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5%；弃权

560,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683,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0204%；反对10,1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6144%；弃权560,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868,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1,2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弃权

61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489,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612%；反对1,2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94%；弃权61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657,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8%；反对1,11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7%；弃权

6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6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708%；反对1,11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267%；弃权6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440,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4%；反对1,5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2%；弃权

800,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061,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822%；反对1,5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959%；弃权800,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段优、刘子畅；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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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杯汽车” ）于2026年05

月08日上午09:00-10:00在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4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详见公告：临2026-014）。

2026年05月08日上午09:00-10:00，公司董事长冯圣良先生，董事、总裁

丁侃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孙学龙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张昆先生，

独立董事袁知柱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金杯汽车的客户、业务、分红

等方面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

现将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贵公司2025年研发费用多少，都花在哪些方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2025年度，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02亿元，同比

增长4.14%。 本期研发经费主要聚焦宝马饰件、宝马座椅、小米SU7、宁德时代

等核心重点项目。公司以复合材料轻量化技术为基础推进技术攻坚，围绕智能

座舱等重点方向开展研发突破，着力掌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推进金属及高

分子材料等领域技术升级。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公司与吉利的合作进展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重要子公司金杯延锋、金杯李尔均已成功

斩获吉利汽车项目。 其中，金杯延锋将为吉利配套供应仪表板系列产品；金杯

李尔与吉利汽车核心座椅总成供应商俱进汽车部件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重点为沈阳吉利工厂、哈尔滨吉利工厂提供配套供货。

本次合作是金杯延锋、金杯李尔首次拓展宝马以外主流主机厂业务，不仅

实现了客户结构与经营业务的多元化拓展， 有效降低对单一宝马客户的依赖

风险；同时公司成功切入吉利汽车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拓宽市场布局、提升行

业配套影响力。 目前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项目预计年中实现量产落

地。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请问公司有跟华为合作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拓科技作为二级供应商，通

过上游客户延锋海纳川间接为华为享界系列车型配套供货， 主要供应汽车门

板相关零部件。 该业务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62万元，2026年1-4月实现营业

收入127万元，目前相关业务合作稳步推进。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公司今年出了分红方案，预计什么时候能实施？ 未来规划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2025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3,

000万元（含税），与年内股份回购注销金额5,045万元（依据相关法规视同现

金分红）合计分红8,045万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4.24%。 具体分红方案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实施。 2026年度开始

公司进入崭新的可现金分红时期，未来将致力于更多地为投资者带来“真金

白银”的回报，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 公司将按计划推进《金杯汽车未来三年

（2026一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落地，在兼顾公司长远发展与资金需求的基

础上，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5：公司今年发布了首份ESG报告，出于什么目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披露ESG信息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资本

市场透明化的重要实践。公司将以ESG报告为载体，持续披露与投资者决策相

关的非财务信息，涵盖可持续发展议题、绿色低碳发展实践、社会责任履行及

合规运营等内容，推动ESG理念全面融入公司战略规划与日常运营，增强利益

相关方信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6：公司收购中拓科技后，业务整合情况顺利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中拓科技为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的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间接客户主要为红旗、大众/奥迪、宝马、

丰田、马自达、吉利、沃尔沃、长城、小鹏、北汽股份、华为、莫仕电子、理想等，主

要产品为包括内饰、座椅、车灯、热管理、BMS、BDU、雷达等系统总成零件/组

件。公司并购控股中拓科技实现战略切入轻量化零部件领域，完善了零部件产

品和客户矩阵，目前业务进展顺利。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7：除了内饰和座椅外，公司在产品结构上有何突破，有拓展优化的方

向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汽车内外饰、座舱以

及复合材料轻量化组件（包括照明系统组件、电池组件、三电冷却系统组件

等）。 其中，内外饰产品正聚焦于为客户提供轻量化、模块化、新工艺等系统性

解决方案；座舱业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功能集成的产品方案，推动产品体验升

级；复合材料轻量化组件将依托自有发明专利技术，持续扩大应用范围，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基础上，重点开拓储能、热管理等新兴产业方向。未来，公司将

在深度打磨现有产品技术的基础上，聚焦汽车产业尤其是硬科技领域的发展，

集中优势资源，探索并切入如线控底盘、热管理系统等高增长、高附加值领域，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8：2026年公司在客户拓展上有什么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6年度，公司将依托现有核心零部件产品多

元化的解决方案，高质量、优成本进一步把握各大主机厂业务机会，持续加强

与传统头部车企、新势力等优质目标客户的协作，积极争取进入更多中高端及

销量明星车型供应链，持续稳固并拓展多元化客户布局。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9：对公司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深度绑定宝马，目前客户结构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不仅服务于宝马、奔驰等高端市场，

更凭借多年打造的生产经营及经验体系，结合体系内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服务

于吉利、理想、小米、小鹏等国内优秀自主品牌及新势力企业。 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阅。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

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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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92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267,4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398%。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5月14日。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等的规定，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为92

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了14,267,400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4年1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4年1月16日至2024年1月25日，公司在公司官方网站公示了拟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1月26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1月31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4年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2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

5、2024年3月12日， 公司完成了向105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7,239.10万股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登记工作。

6、2024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4.40万股限制性股票。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7、2024年9月9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此外，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就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

10号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

下简称“指定媒体” ）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申报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至2024年10月24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

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8、2024年9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4年9月3日为预留

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1,141.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25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植

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9、2024年10月10日， 公司完成了向43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1,0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登记工作。

10、2024年11月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4.4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11、2025年1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8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65.30万股限制性股票。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12、2025年2月6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此外，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就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7

号披露于指定媒体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申报时间为2025年2月7日至2025年3月23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报

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13、2025年4月11日，公司在结算公司办理完成了8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合计1,653,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4、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5人， 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27,997,600

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上述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9日。

15、2025年8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合计13,761,600股限制性股票。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16、2025年9月11日，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

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此外，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

月12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申报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0月26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

申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17、2025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40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

为前述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上述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10月22日。

18、2025年11月19日， 公司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了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合计1376.1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19、2025年12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160,000

股限制性股票。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20、2026年1月14日，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此外，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就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月

15号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申报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2月28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

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21、2026年3月17日，公司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了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合计2,16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2、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92人，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14,267,400股。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出具了法

律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限售期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3月12日上市，因而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限售期已于2026年3月12日期满，已进入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具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序号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其中任一情形， 满足解锁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其中任一情形， 满足

解锁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23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度不包含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

费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值增长率不

低于80%。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公司2025

年度不包含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

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6,216,759.38

元，较2023年度增长率为286.34%，满

足解锁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本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发布的对激

励对象分类分年进行考核， 并依照考核结果来确定当年度解除限售

的比例。 具体情况如下：

1）生产机构人员：所在机构完成年度预算指标90%及以上；

2）销售及商务人员：所在事业部/商务部完成年度预算指标90%

及以上、且个人年度业绩指标达到90%及以上；

3）全体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评分达到80分及以上。

根据《考核管理办法》及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共

计92名激励对象符合个人业绩考核要

求，满足解锁条件。

三、本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方案是否存在差异情况

1、公司2024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以及2024年9月9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

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

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4.40万股限制性股票；2024年11月，公司办理

完成了前述回购注销工作。

2、2025年1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5年2月6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

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8名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65.3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涉及首次授予6名离职人员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45.30万股限制性股票；2025年4月，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回购注销

工作。

3、2025年8月25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5年9月1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离职人员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376.16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涉及首次授予3名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346.16万股限制性股票；2025年11月， 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回

购注销工作。

4、2025年12月2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6年1月14日召开的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回购注销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16.00万

股限制性股票，上述3名离职人员均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026年3月17日，公司办理完成

了前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除上述情况外，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5月14日；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92人；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267,400股，占公司2024年限制性激励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不含已回购注销股份） 的30.00%，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398%；

4、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2024年限制性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份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份数量

国磊峰 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2,198.00 659.40 659.40

刘月寅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0.00 30.00 30.00

李润宝 副总经理 235.00 70.50 70.50

王小航 副总经理 235.00 70.50 70.5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88人） 1,987.80 596.34 596.34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共计92人） 4,755.80 1,426.74 1,426.74

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严格按照监管机构相关

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143,981,675 6.46% -14,267,400 129,714,275 5.8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5,886,451 93.54% 14,267,400 2,100,153,851 94.18%

总股本 2,229,868,126 100.00% 0 2,229,868,126 100.00%

注：

1、“本次变动前”的数据为中登公司出具的截至2026年5月7日的数据。

2、上表“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变动数量” 是指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考

虑高管锁定股的影响。

3、公司股本结构最终变动情况以中登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133� � � � � � � � �证券简称：柏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8日 （星期一） 14:00-15: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1日 （星期一） 至05月15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thsecurities@jsbot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6年04月22日和2026年04月29日发

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18日 （星期一） 14:00-15:

3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8日 （星期一） 14:00-15: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过建廷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映旭先生

财务总监：华小玲女士

独立董事：陈杰先生、秦舒先生、陈少雄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18日 （星期一） 14:00-15: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1日 （星期一） 至05月15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othsecurities@jsbot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510-85161217

邮箱：bothsecurities@jsbot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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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48号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337,3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6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CHEN� ZEJIAN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李秋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80,496 99.6943 131,300 0.2557 25,600 0.05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3,879,

434

98.8821 131,300 0.9354 25,600 0.18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共1项议案，为非累计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共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3、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1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继晗、侯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